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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 TBCR 25/1016/97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未來路向  
 
 
 

 

引言  

 

 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官指令 -  

 

(a) 接納九廣鐵路公司 (九鐵公司 )建議的隧道方案為上水

至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未來路向；  

 

(b) 原則上通過建議的工程時間表；  

 

(c) 根據《鐵路條例》在憲報刊登鐵路方案的必要修訂。 

 

 

背景和論據  

 

2. 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行政會議議決邀請九鐵公司就上

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的實施提交詳細的建議。建議在一九九

九年三月提交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六月，行政會議議決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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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鐵公司為上水至落馬洲支線進行詳細的規劃和設計工作。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全長 7.4 公里，其中 700 公尺會經過塱原，

原定在二零零四年竣工。九鐵建議運用內部資源和透過舉

債，支付建造和營運支線的全部費用。  

 

3.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九月期間，九鐵公司曾就上水至

落馬洲支線計劃諮詢各有關方面，包括當時的北區和元朗臨

時區議會、環境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環境影響評估小組委員

會，以及城市規劃委員會。計劃其後在一九九九年十月根據

《鐵路條例》的規定在憲報刊登。所接獲的反對意見共有 74

份，到目前為止，已有 12 份撤回。  

 

4.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上水至落馬洲支線是一

項指定工程項目，須進行法定的環評程序。九鐵公司首先在

一九九八年八月向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署長提交工程項目簡

介。環保署署長在一九九九年二月發出研究概要，九鐵公司

遂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向環保署署長提交環評報告。在二零零

零年十月十六日，環保署署長否決有關的環評報告，並決定

不簽發環境許可證予這項計劃，主要原因如下 - 

 

(a) 塱原是具有高生態價值的地方，該處有多種雀鳥棲

身。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在施工階段可能會使該棲

息地嚴重分裂，並造成滋擾和破壞；  

 

(b) 建造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可能會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3

(c) 建議的臨時濕地未必能充分補償在計劃施工階段所

損失的棲息地；  

 

(d) 環保署署長並不認為九鐵公司已探討所有可以達致

計劃目的的方案，或已採取一切可行措施避免支線經

過塱原的中心地帶；  

 

(e)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與其他現有、已落實和計劃中

的項目所造成的累積影響，並未適當地獲得處理。  

 

5.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九鐵公司就環保署署長否

決有關的環評報告以及不簽發環境許可證的兩項決定，向上

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四月至六月期

間進行了歷時 27 日的聆訊，並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日駁回

九鐵公司的上訴，主要理由是九鐵公司在聆訊期間提出重要

的新建議，但這些建議應列為環評研究中的評估項目。  

 

 

可供選擇的方案  

 

6. 上訴委員會在其判決書中表示，明白實施上水至落馬

洲支線計劃是政府的政策。委員會認為，在考慮替代方案是

否‘實際和合理’時，除考慮在環保方面是否可以接受外，

也應考慮其他因素，包括工程技術限制、所需的額外時間、

增加的成本，以及政府的政策。鑑於上述理由，委員會認為

有下列三個方案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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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塱原的中央區路線為根據，興建擬議的高架橋；  

 

(b) 沿同一條路線鑽挖隧道；  

 

(c) 興建北環線。  

 

中央區路線是九鐵建議並在憲報刊登的路線。顯示上水至落

馬洲支線的中央區路線以及北環線的地圖現載於附件 A。  

 

高架橋  

 

7. 上訴委員會相信高架橋方案或有其可取之處，而其不

利影響可能會因有專業意見和長遠的財政承擔而減輕，但環

保署署長和九鐵公司均認為，要證明高架橋方案在環境方面

可以接受，須進行更多的研究，而這些研究需要假以時日才

能完成。  

 

北環線  

 

8. 《鐵路發展策略 2000》建議的北環線會連接西鐵的錦

上路車站與落馬洲邊境通道和上水至落馬洲支線的古洞車

站。這條鐵路線稱為“北環線”，是因為在建成後會連同上

水至落馬洲支線在新界北部把東鐵和西鐵連接起來。  

 

9. 上訴委員會知道，如以北環線替代上水至落馬洲支

線，即使計劃可以及時實施，也會涉及對政府政策作出重大

的修改。北環線是設計作為上水至落馬洲支線的長遠配套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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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而並不是其替代路線。即使是先興建北環線，上水至落

馬洲支線仍然需要建造，以便在新界北部提供一條連接東鐵

和西鐵的策略性鐵路。此外，由於北環線現時只屬構思階段，

要建成則至少需時七至八年。   

 

其他方案  

 

10. 我們已重新研究以往曾考慮的支線其他路線。除隧道

方案外，這些路線有工程時間表、成本、對當地社區和環境

造成影響等方面的問題未能解決。   

 

鑽挖隧道  

 

11. 九鐵公司曾以中央區路線為根據，對鑽挖隧道的方案

進行深入的概念研究。這方案是以長約 4 公里的鑽挖隧道取

代建議穿過塱原的上水至落馬洲支線高架橋段。這條隧道會

由上水車站以北伸展至洲頭，途中會在古洞闢設一個地下車

站。標明上述隧道路線的圖則載於附件 B。九鐵公司在研究

過工程技術可行性、環境影響、工程時間表和成本等各方面

因素後，認為從建造和營運的角度來說，鑽挖隧道的方案是

可行的。   

 

12. 有關的評估載列如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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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方案的詳細評估  

 

(A) 工程技術可行性  

 

13. 九鐵公司曾參照西鐵的一個隧道承建商的評估，對鑽

挖隧道的方案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九鐵公司及隧道承建商

的評估都顯示塱原的地質與西鐵葵青隧道計劃的相若 (即隧

道會經過岩石和軟土 )。雖然隧道方案會比高架橋方案涉及更

大的建造風險，但九鐵公司相信，有建造西鐵的經驗為基礎，

加上適當的預防措施，上述風險是可以應付的。有關政府部

門認為，根據所得的土地狀況資料，以及九鐵公司與隧道承

建商所提出的工程建議書，有關計劃應不存在任何難以解決

的技術問題。九鐵公司正就工程技術進行更詳細的評估，並

研究建造工程的配合，並將會與有關政府部門商討建議的細

節。  

 

(B) 環境影響  

 

14. 九鐵公司認為由於方案基本上已避開塱原，因此應不

會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影響。該公司曾就隧道方案與環保署

和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商討，兩個部門都同意，與高架橋

方案比較，隧道方案會較有把握在環保方面獲得接納，因此

完成環評程序的時間會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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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九鐵公司也注意到鑽挖隧道可能會對地下水位造成

影響，並因此而影響塱原濕地。該公司會研究適當的措施，

確保地下水位不會受到干擾，並在施工期間密切監察水位的

情況。  

 

(C) 工程時間表  

 

16. 九鐵公司預期上水至落馬洲支線會在二零零六年年

底至二零零七年年中期間啟用，並會盡力及早完成這項計

劃。由於工程的時間表非常緊迫，政府有關各局和部門都會

優先處理這項計劃，並會與九鐵公司合作，務求計劃能夠

盡快完成。  

 

(D) 成本  

 

17. 九鐵公司估計，按二零零一年價格計算，如以鑽挖隧

道方式興建塱原段，所增加的成本約 20 億元。按二零零一年

價格計算，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原來預算的成本約 80 億元 1。九

鐵公司已表明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在財政上仍然可行，該公司

無須政府注資。  

 

(E) 城市規劃  

 

18. 建議的路線不會對古洞北新發展地區 (新發展區 )的規

劃造成負面影響。   

                                           
1 上水至落馬洲支洲原來的成本，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為 8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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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整體評估  

 

19. 在考慮過隧道方案的工程、安全規定、環保、時間表、

土地用途、城市規劃和對區內居民的影響後，我們認為這是

切實可行的方案。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0. 根據有關部門的初步估計，入境事務處、海關、警務

處、漁護署和生署為配合落馬洲車站大樓的啟用，將須增

聘共 757 名職員。入境大堂所需的額外人手和其他運作費用

估計共需約 4 億元，而所需人手可能會因應過境旅客人數上

升而進一步增加。  

 

21.  為實施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路政署已獲批一筆為

數約 400 萬元的全年撥款，以供增加人手之用。地政總署已

調配現時西鐵（第一期）工作隊的部分員工，處理與實施這

個支線計劃有關的工作。  

 

對經濟的影響  

 

22.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可令香港與內地的鐵路乘客更方

便往返兩地，對香港的經濟有利，並可促使兩地在經濟和社

會合作方面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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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的影響  

 

23.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

的指定工程項目。九鐵公司將進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程

序，包括就隧道方案申請研究概要。整個法定的環評程序預

計需時約七個月。環保署署長的初步意見認為，隧道方案似

乎沒有任何不能解決的環境影響，而且似乎較有把握，因此

完成整個環評程序的時間會快得多。  

 

公眾諮詢  

 

24. 我們會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環境諮詢委員會、

有關的區議會、鄉事委員會和其他有關的團體作出匯報。  

 

宣傳安排  

 

25. 我們會舉行記者會，宣布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未

來路向，並強調政府和九鐵公司會致力把支線建成一項符合

環保原則的基礎設施。   

 

26. 我們會根據《鐵路條例》的規定，在憲報刊登上水至

落馬洲支線鐵路方案的必要修訂。有關修訂須有 60 日的法定

反對期，以及三個月的處理反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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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  

 

27. 負責人員為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蕭偉全先生（電話：

2189 2199）   

 

 

 

 

 

 

運輸局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    

(TBCR 25/10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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